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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60068-2-2:1974《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及其修正件1:1993、修正件2:1994.
    修正件在下列文件中可找到:

标准草案 投票报告

50B(中央办公室)332 SOB(中央力、公室)336

50B(中央办公室 )340 50B(中央办公室)344

    本标准是对GB/T 2423. 2-1989的修订。本标准与GB/T 2423. 2-1989主要有下列差异:

    为与GB/T 2423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系列标准的名称协调一致，本标准名称为《电工电子

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 2-1989《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B:高温试验方法》是等效采用国际

标准IEC 60068-2-2《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B:高温))(1974年版)及其第一次补充文件IEC 60068-2-

2A(1978)。在编写格式与表达方式上与IEC 60068-2-2.1974相差甚大，将标准内容简化分成10章，并

把有关图表、附录删去。而本标准在技术内容、文本结构和措辞、编写方法和顺序等方面与IEC 60068-2-
2:1974相同。有关引用标准信息，在本标准中也随版本的更新而作了相应修改。

    根据GB/T 1.1-1993《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达规则 第1部分:标准编写
的基本规定》中关于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有关规定，本标准在编写格式上仅对原标准作个别编辑性修

改 。

    本标准是GB/T 2423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系列标准之一，本标准涉及到的与IEC出版物相

对应的国家标准有:

    GB/T 2421-199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1部分:总则(idt IEC 60068-1:1988)

    GB/T 2422-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术语(eqv IEC 60068-5-2:1990)

    GB/T 2424-198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规程 高低温试验导则(eqv IEC 60068-3-1:1974)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E、附录F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T 2423. 2-1989,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洁、章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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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前言

    1) IEC关于技术事项的正式决议或协议，是由对该问题有特殊兴趣的所有国家委员会派代表参加

的技术委员会制定的，它尽可能地表达国际上对所讨论问题的一致意见。

    2)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推荐形式供国际上使用，并在此意义上为各国委员会所接受。

    3乏为了促进国际间的统一性，IEC希望所有国家委员会，在其国家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采用IEC推
荐标准的正文形式为国家标准形式。在国家标准与IEC标准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时，要尽可能在国家

标 准中明确指出 。

IEC序言

    本标准由IEC TC50环境试验技术委员会50B气候分技术委员会制定。

    目前所采用的版本是试验B:高温试验第三版(1966)，其中增加了试验Bc:散热试验样品温度突变

的高温试验和试验Bd:散热试验样品温度渐变的高温试验。

    第一草案是在 1970年华盛顿会议上进行讨论的，根据会议结果，拟订了第二草案50B(中央办公

室)159，并于1971年二月按“六月法”提交给各国家标准委员会以寻求批准。修正件50B(中央办公室)

168于1972年六月按“二月法”提交给各国家标准委员会以获得批准

    以下国家明确表示对出版物的赞同意见:

    澳大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比利时、意大利、南非(共和国)、加拿大、日本、瑞士、捷克斯洛伐克、荷

兰、瑞典、丹麦、挪威、土耳其、芬兰、葡萄牙、美国、德国。

    法国国家标准委员会提交的否决意见不是对文件中的技术内容有异议，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在1971

年50B分技术委员会列宁格勒会议上大多数国家委员会要求的提交形式过于复杂。

    法国国家委员会要求这一否决投票及其原因应记录在案。

    美国赞成试验Ba和试验Bb，但不接受试验Bc和试验Bd，因为他们倾向于采用有强迫空气循环的
试验条件，并希望此意见记录在案。

    这些建议可在IEC 60068-1基本环境试验规程，第一部分总则以及IEC 60068-3-1，基本环境试验

规程，第三部分背景资料，第一章:低温试验和高温试验中找到。

                                  试验B:高温试验的历史概况

    第一版(1954)

    仅包含一个程序试验B:高温试验，关于温度突变。

    第二版(1960)

    等同于上述的试验B;但标准试验温度范围扩大到200 C .

    第三版(1966)

    介绍:

    — 试验Ba,等同于上述的试验B;但标准试验温度范围扩大到1 0000 ;



GB/T 2423.2-2001

    — 试验Bb，关于温度渐变的新方法。

    第四版(1974)

    介绍 :

    — 试验Ba，等同于上述的试验Ba;

    — 试验Bb，等同于上述的试验Bb;

    — 试验Bc，关于散热试验样品温度突变的新方法;

    — 试验Bd，关于散热试验样品温度渐变的新方法。

    与此直接有关的标准见:

    GB/T 2421-199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1部分:总则(idt IEC 60068-1:1988)

    GB/T 2424.1-198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规程 高温低温试验导则(eqv IEC 60068-3-1:1974

及 IEC 60068-3-1A:1978)

                        试验A:低沮与试验B:高沮下标字母之间的关系

    试验A:低温与试验B:高温下标字母之间的关系，见下表:

下标

早毋

试验 A:低温试验 试验B:高温试验

试 验样品

类 型

试验样品

温度变化

试验开始时

的样 品温度

试脸样品

类 型

试验样品

温度变化

试验开始时

的样品温度

a

b

c

d

非 散热

非散热

散热

突变

渐变

渐变

稳 定

稳 定

稳 定

非散热

非散热

  散热

  散热

突变

渐变

突变

渐变

稳定 .

稳定 “

稳定 ’

稳定

于在试验持续时间开始之前，试验样品通常要达到温度稳定。在特殊悄况下，则不是这样，就需要在相关规范

  中提供附加信息。参见引言第一章和GB/T 2424.1-1989(包含这些情况的修正件正在考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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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2-2001
idt IEC 60068-2-2:1974

代替 GB/T 2423. 2-1989

Environmental testing for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Part 2:Test methods-Tests B:Dry heat

引 言

概 述

    本标准叙述的高温试验适用于散热和非散热两类试验样品。对于非散热试验样品，试验Ba和Bb

基本上不违背早期发行的标准。

    本高温试验的目的仅限于确定元件、设备或其他产品在高温环境条件下使用或贮存的适应性。

    本高温试验不能用来评价试验样品的耐温度变化性和在温度变化期间的工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采用试验N:温度变化试验方法。

    高温试验方法分为:

    非散热试验样品高温试验:

    — 试验Ba:温度突变;

    — 试验Bb:温度渐变。

    散热试验样品高温试验:

    — 试验Bc:温度突变;

    — 试验Bd:温度渐变。

    本试验方法通常用于条件试验期间能达到温度稳定的试验样品。

    试验持续时间是从试验样品温度达到稳定时开始计算。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条件试验期间试验样品达不到温度稳定，则试验持续时间从试验箱(室)达到规

定试验温度时开始计算。

    相关规范应规定:

    a)试验箱(室)内温度变化速率;

    b)试验样品放人试验箱(室)的时间;

    C)试验样品在试验条件下暴露开始的时间;

    d)试验样品通电或加负载的时间。

    对于这些情况，相关规范的制定者可根据GB/T 2424.1-1989导则选定以上4个参数(包含以上

这些情况的修正件在考虑之中)。

2 非散热试验样品与散热试验样品试验方法应用对比

试验样品温度达到稳定后，在自由空气条件(即没有强迫空气循环)下侧量时，试验样品表面最热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it监奋检验检疫总局2001一11一02批准 2002一06一01实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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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高于周围大气温度5C以上的，则认为试验样品是散热的(见GB/T 2421-1999中4.6)0
    相关规范要求作贮存试验或试验期间不作特别说明加负载的试验样品，则采用高温试验方法Ba

和 Bb.

3 非散热试验样品:温度突变试验和温度渐变试验应用对比

    温度突变试验Ba:将室温的试验样品放人规定试验温度的试验箱(室)内，这是一种简便的节约时

间的方法，本试验方法适用于已知温度突变对试验样品不产生损伤时的情况

    温度渐变试验Bb:先将具有室温的试验样品放人亦为室温的试验箱(室)内，然后将试验箱(室)温

度逐渐升高 这样不会因温度变化对试验样品产生损伤作用

4 散热试验样品有或无强迫空气循环的试验

    散热试验样品较好的试验方法是在无强迫空气循环下进行的，但是若难以达到这一要求，当散热试

验样品在有强迫空气循环时可采用试验Be和Bd这两种方法

    有强迫空气循环的试验有两种方法:方法A和方法B。方法A用于试验箱(室)足够大而不需用强

迫空气循环也能满足试验要求.但不用强迫空气循环就不能保持规定的高温环境情况。方法B用于试

验箱(室)太小，不用强迫空气循环就不能符合试验要求的情况

图解

为了便于试验方法的选择，各种方法分类方框图如图1所示。

                                                各种试验方法图解程序

试验B:高温

散热试骏样品非散热试验样品

Bd:温度渐变Ba:温度突变 Bc:温度突变

无人工冷却试

脸样品 “0.1)

有人工冷却试

脸样品 (40.2)

无人工冷却试

验样品 (29.1)

有人工冷却试

验样品 (29.2)

无强迫

  空气循

  环试验

(40.1.1)

冷却系统

与试验箱

  分开

(40.2.1)

  无强迫

  空气循

  环试验

(29.1.1)

  多个样

  品试脸

(40. 1.2.2)

卜样

4验

.1.2)

  单个样

  品试脸

(40.1.1.1)

  多刁

  品v

(40.1

卜样

式骏

.1.2)

  单个样

  品试验

(40. 1.2.1)

  多个样

  品试验

(29. 1.2.2)

  单个样

  品试验

(29. 1.2.1)

  单个样

  品试验

(29. 1. 1.1)

                              图 1 高温试验方法分类的方框图

    为方便使用，本标准给出了对于每一种试验方法无交叉引用关系的完整内容。

    试验方法Ba,Bb,Bc和Bd中有些条款是相同的。试验Ba,Bb,Bc和Bd相同和不同条款如图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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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试验 试验 试致
Ba    Bb   Bc   Bd

引言

一般说明

试软设备的说 明

严酷等级

预处理

初始植洲

中间检侧

恢复

最后检测

相关规范应给 出的信息

a + b 十 c 十 d

口口 口

口 口口口

口 口口

a + b 十 c + d

a + b + c + d

a + b + c + d

口 口

a + b + c + d

a + b + 4 十 d

a + b + c + d

c + d合 + b

图2 试验B:高温试验的方框图

第一篇 试验Ba:非散热试验样品温度突变的高温试验

目的

    提供一种标准的试验程序，用以确定经受温度突变而不致产生损伤作用的非散热的元件、设备或其

他产品在高温条件下使用和(或)贮存的适应性。

    本试验用于经受长时间高温，足以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的试验样品。

    本试验中，试验持续时间通常从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时开始计算，不能满足这一条件时，则参见

引言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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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说明

本试验是将室温的试验样品放入温度符合相关规范规定的严酷等级的试验箱(室)内。

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后，在该条件下暴露规定的持续时间。

试验样品在试验时通常处于不工作状态。

本试验通常采用强迫空气循环。

3 试验设备的说明

3.， 试验箱(室)工作空间内，为能保持本标准4.1所规定的温度条件及容差值，可以用强迫空气循环

来保持温度均匀。

3.2 为了限制辐射影响，试验箱(室)内壁温度达到稳定后，内壁各部分温度与规定试验环境温度之差

不应超过规定试验环境温度的3%(按开尔文温度计算)。这个要求适用于试验箱壁所有部分，且试验样

品不应受到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任何加热与冷却元件的直接辐射。

3.3 绝对湿度不应超过20 g/m“水气(相当于35 C时50%的相对湿度)，当试验温度低于35 C时，相对
湿度不应超过50%.

4 严酷等级

    相关规范应规定由试验温度和试验持续时间表示的严酷等级，其数值优先从4.1和4. 2所给数值

中选取 。

4.， 温度

      +200'C士2C

      +175 C士2C

      +155 C士2'C

      十125'C土2'C

      +100C士2C

      +85 C士2'C

      十70'C士2'C

      +55 C士2C

      +40C士2C

      +30C士2C

    注

    1 不考虑其他因素时，对于温度在200 C-1 000 C时.温度应从以下数值选择:

        250C,315C,4000,500C,630C、 800C,1 000 C,

        容差值为以上温度值(按 C计算)的士2%,

    2 如果由于试验箱(室)的尺寸而不能保证这一容差值，则可放宽一些，在 100 C以下用士3C，在 100'C一  200℃时

      用士5C，此时应在有关试脸报告中写明容差值.

4.2 持续时间

    2 h,16 h,72 h,96 h,

    当本标准用于与耐久性或可靠性相联系的有关试验时，则其试验所需的持续时间由相关规范规定。

5 预处理

相关规范可以要求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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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初始检 测

    按相关规范规定对试验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及电气和机械性能的检测。

7 条件试 验

7.1 试验箱(室)应处于规定严酷等级所要求的温度。

    将处于室温下的试验样品，在不包装、不通电、“准备使用”状态，按正常位置或其他规定的位置放人

试验箱(室)内。

    若试验样品是和某种特定的安装架一起使用时，则试验中应使用这些装置。

    试验环境温度测量按GB/T 2421-1999中4.4的规定进行。

7.2 保证有足够时间将试验箱(室)恢复到规定的环境条件并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温度稳定的定

义参见GB/T 2421-1999中4.6)0

7.3 功能性试验

    按相关规范规定给试验样品通电或加电气负载，并检查确定其能否达到规定功能。

    若相关规范有所要求，试验样品应按其规定的工作循环和负载条件(若可行时)处于运行状态，或者

不予通电 。

    注:尽管试验样品处于运行或在负载条件下，只要表面温度不超过周围大气温度5c，均认为是非散热的.

7.4 试验样品在高温条件下暴露的持续时间，应由相关规范规定。

    持续时间从试验样品温度达到稳定时算起。

    注:对于一些小试验样品，没有必要通过侧量来检查其是否达到温度稳定.见 GB/T 2421-1999中4.8的注2.

7.5 若相关规范要求进行中间检测，可按本标准第8章的要求进行。

了.6 在条件试验结束时，试验样品进人恢复程序，对于通电运行或加负载的试验样品，应在进入恢复程

序前停止通电或卸去负载。

8 中间检测

    相关规范可规定在条件试验期间或结束时，试验样品仍在试验箱(室)内时加负载和(或)测量，若需

要时应规定测量的项目和持续时间。测量时，试验样品不应从试验箱(室)中取出。

      注:在条件试验期间，不允许将试验样品从试验箱(室)内取出进行恢复前的侧量后又重新放人试验箱(室)内.

        如果在持续时间结束前需要了解试验样品在特定时间的性能，则对每个特定的时间应另外增加一批试验样品

        进行恢复和最后的测量，而且应对每一批试验样品分别进行。

9 恢复

9.1 试验样品应在标准大气条件下恢复足够时间，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恢复时间最少为1 h,

    当几个试验样品同时进行试验，而1h的恢复时间又足够时，则最长恢复时间为2h所有测量必须

在这一时间结束前完成。

9.2 若相关规范有要求，可在恢复期间对试验样品通电或加负载，并连续地进行测量。

9.3 当以上所给的标准条件对试验样品不适宜时，相关规范可规定其他恢复条件。

10 最后检测

    按相关规范的规定对试验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及电气和机械性能的检测。

11 相关 规范应给出的信息

    当相 关规范包 含高温试验时，应给 出下列项 目尽可能适用 的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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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预处理 ;

b)初始检测;

c)在条件试验期间试验样品的状态;

d)严酷等级(试验的温度和试验样品暴露的持续时间);

e)条件试验期间的测量和(或)负载;

f)恢复(如果不是标准条件下恢复);

9)最后检测;

h)供需双方同意的对试验程序的任何更改。

第二篇 试验Bb:非散热试验样品温度渐变的高温试验

12 目的

    提供一种标准的试验程序，用以确定非散热的元件、设备或其他产品在高温条件下使用和(或)贮存

的适 应性。

    本试验用于经受长时间高温，足以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的试验样品。

    本试验中，试验持续时间通常从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时开始计算，不能满足这一条件时，则参见

引言第1章。

13 一般说 明

    本试验是将室温的试验样品放人同样为室温的试验箱(室)内，然后将试验箱(室)的温度调高到符

合相关规范规定的严酷等级的温度值。

    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后，在该条件下暴露规定的持续时间。

    试验样品在试验时通常处于不工作状态。

    本试验通常采用强迫空气循环。

14 试 验设 备的说明

14. 1 试验箱(室)工作空间内，为能保持本标准15.1所规定的温度条件及容差值，可以用强迫空气循

环来保持温度均匀。

14.2 为了限制辐射影响，试验箱(室)内壁温度达到稳定后，内壁各部分温度与规定试验环境温度之差

不应超过规定试验环境温度的3%(按开尔文温度计算)。这个要求适用于箱壁所有部分，且试验样品不

应受到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任何加热与冷却元件的直接辐射。

14.3 绝对湿度不应超过20 g/m'水汽(相当于35 C时50%的相对湿度)，当试验温度低于35 C时，相

对湿度不应超过50%.

15 严酷等级

    相关规范应规定由试验温度和试验持续时间表示的严酷等级，其数值优先从15.1和15. 2所给数

值 中选取 。

15.1 温度

      +200 C士2C

      + 175C士 2'C

      +155 C士2'C

      +125'C士 2C

      +100℃士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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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C士2C

    +70 C士2C

      +55'C士2C

    +40'C士2C

      +30'C士2C

    注

    1 不考虑其他因素时，对于温度在 200 C-1 000 C时，温度应从以下数值选择

        250 C.315心、400 C , 500'(' , 630 C .800'C ,1 000 C

      容差值为以上温度值(按C计算)的士2%,

    2 如果由于试验箱(室)的尺寸而不能保证这一容差值 则可放宽一些，在 100℃以下用士3C，在100 C-200 C时

      用士5C,此时应在有关试验报告中写明容差值。

15.2 持续时间

    2 h,16 h,72 h,96 h, -

    当本标准用于与耐久性或可靠性相联系的有关试验时，则其试验所需的持续时间由相关规范规定。

16 预处理

相关规范 可以要求 预处理。

1了 初始检测

    按相关规范规定对试验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及电气和机械性能的检测。

18 条件试验

18.1 试验箱(室)的温度必须是试验室的温度。

    将处于室温下的试验样品，在不包装、不通电、“准备使用”状态，按正常位置或其他规定的位置放人

试验箱(室)内。

    若试验样品是和某种特定的安装架一起使用时，则试验中应使用这些装置。

18.2 试验箱(室)的温度应符合严酷等级的温度，保证有足够时间使样品达到温度稳定(温度稳定的定

义参见GB/T 2421-1999中4.8),

    试验箱(室)内温度变化速率在5 min内平均不能超过1'C /min o

    试验环境温度应按GB/T 2421-1999中4. 6规定进行测量。

18.3 功能性试验

    必须按相关规范规定给试验样品通电或加电气负载，并检查确定其能否达到规定功能。

    若相关规范有所要求，试验样品应按其规定的工作循环和负载条件(若可行时)处于运行状态，或者

不予通电 。

    注:尽管试验样品处于运行或在负载条件下，只要表面温度不超过周围大气温度 5C，均认为是非散热的。

18.4 试验样品在高温条件下暴露的持续时间，应由相关规范规定。

    持续时间从试验样品温度达到稳定时算起。

    注 对于一些小试验样品，没有必要通过测量来检查其是否达到温度稳定，见GB/T 2421-1999中4.8的注 2,

18.5 若相关规范要求进行中间检测，可按本标准第19章的要求进行。

18.6 在条件试验结束时，试验样品仍应保留在试验箱(室)内，并使其温度逐渐降低到符合试验标准大

气条件范围的温度值。试验箱(室)内温度变化速率在5 min内平均不能超过1 0C /min,

    在试验过程中，对通电运行或加电气负载的试验样品，应在温度降低前停止通电或卸去负载。

    在试验结束时，试验样品应在试验箱(室)内或其他适当的方法进人恢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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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间检测

    相关规范可规定在条件试验期间或结束时，试验样品仍在试验箱(室)内时加负载和(或)测量。若测

量需要.相关规范应规定测量的项目和时间。测量时，试验样品不应从试验箱(室)中取出。

    注:在条件试验期间，不允许将试验样品从试验箱(室)内取出进行恢复前的测量后又重新放人试验箱(室)内.

        如果在持续时间结束前需要了解试验样品在特定时间的性能，则对每个特定的时间应另外增加一批试验样品

        进行恢复和最后的测量，而且应对每一批试验样品分别进行测量。

20 恢复

20. 1 试验样品应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恢复足够时间，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恢复时间最少为

1 ho

    当几个试验样品同时进行试验，而1h的恢复时间又足够时，则最长恢复时间为2h，所有测量必须

在这一时间结束前完成。

20.2 若相关规范有要求，可在恢复期间对试验样品通电或加负载，并连续地进行测量。

20.3 当以上所给的标准条件对试验样品不适宜时，相关规范可规定其他恢复条件。

21 最后检测

    按相关规范的规定对试验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及电气和机械性能的检测。

22 相关规范应给出的信息

    当相关规范包含高温试验时，应给出下列项目尽可能适用的细节:

    e)预处理;

    b)初始检测;

    e)在条件试验期间试验样品的状态;

    d)严酷等级(试验的温度和试验样品暴露的持续时间);

    e)条件试验期间的测量和(或)负载;

    f)恢复(如果不是标准条件下恢复);

    9)最后检测;

    h)供需双方同意的对试验程序的任何更改。

                第三篇 试验Be:散热试验样品温度突变的高温试验

23 目的

    提供一个标准的试验程序，用以确定经受温度突变而不致产生损伤作用的散热的元件、设备或其他

产品在高温条件下使用和(或)贮存的适应性。

    本试验用于经受长时间高温，足以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的试验样品。

    本试验中，试验持续时间通常从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时开始计算，不能满足这一条件时，则参见

引言第1章。

24 一般说明

本试验是将室温的试验样品放人温度符合相关规范规定的严酷等级的试验箱(室)内。

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后，在该条件下暴露规定的持续时间。

相关规范必须说明试验样 品在试验时 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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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注意试验样品的冷却装置是否符合相关规范的规定。
    所设计的试验条件是为了模拟试验样品安装在具有规定的热传导特性的安装架上经受“自由空气”

条件的影响。

    所规定的试验温度为试验箱(室)内的环境温度。

    本试验优先选用无强迫空气循环的方法，但当没有强迫空气循环就难于或不可能满足试验规定的

条件时，可以使用强迫空气循环。

    附录A至附录D为本标准的组成部分。

25 试验设备的说明

25.1 试验箱(室)

25.1.1试验箱(室)内温度应采用温度传感装置来进行检测，温度传感装置应按GB/T 2421-1999中
4.6.2规定放置。

25-1.2 在无强迫空气循环试验情况下，试验箱(室)与试验样品大小及其散热总量比较起来应足够大，

要大到可以模拟“自由空气”条件的影响。

    附录A中给出了模拟“自由空气”影响的试验箱尺寸的要求，表示为试验样品的大小与其单位表面

积上散热量的函数关系。

25.1.3 试验箱(室)内壁应接近热黑，其辐射系数不小于。.7.

    为了限制辐射影响，试验箱(室)内壁温度达到稳定后，内壁各部分温度与规定试验温度之差不应超

过规定试验环境温度的3%(按开尔文温度计算)。

    这一要求适用于试验箱壁所有部分，且试验样品不应受到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任何加热与冷却元件

的直接辐射。

25.1.4 用有强迫空气循环的试验箱(室)进行试验时，风速尽可能低。

25.1.5绝对湿度不应超过20 g/m'水汽(相当于35 C时50%的相对湿度)，当试验温度低于35℃时，
相对湿度不应超过50%.

25-1.6 当相关规范对试验样品规定了工作循环时，必须采取措施使试验温度保持稳定。

    当试验样品是一些元件，且任一时间带负荷元件在试验箱(室)内分布都相当均匀时，则通常可采用

元件交错带负荷的方法使试验温度保持稳定。

      注:如果对试验样品规定有工作循环的试验，在无负载期间，试验箱(室)温度不应降到规定试验温度之下(见附

          录 D .

25.2 安装

25.2.1 试验样品的安装架和联接件的导热性及其他有关特性应在相关规范中加以规定，若试验样品

和某种用于特定的安装架一起使用时，则试验中应使用这些装置。

25-2.2 当试验样品被设计安装在无特殊要求的散热器上时，在试验中要求散热器具有的热容量和热

传导性应足以保持其温度接近试验箱(室)温度。

25-2.3 若对安装架的特性一无所知时，则要求安装架有低的导热率，使得试验样品与安装架之间实际

上是绝热的。

25-2.4 若为元件类型的试验样品，则需用安装架，在此情况下，相关规范应给出确定安装架和连接件

的热特性所必需的细节。在特殊情况下，若可能，相关规范应给出导线的长度。

25-2.5 当试验箱(室)中有多个试验样品时，应确保试验样品不会受到周围试验样品和安装架不应有

的干扰 。

26 严酷等级

    相关规范应规定由试验温度与试验持续时间表示的严酷等级。其数值优先从26.1和26.2所给的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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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中选取。

26.1 温度

      + 200C1-2C

      +175 C士2C

      +155 C士2'C

      十 125 C士 2C

      + 100 C士 2C

      + 85C士 2C

      + 70C士 2C

      +55 C士2C

      +40 C士2C

      +30 C士2C

    注

    1 不考虑其他因素时，对于温度在 200-C-1 000℃时，温度应从以下数值选择:

        250C、 315C.4000,S00C,630'C,800C.1000'C,

      容差值为以上温度值(按C计算)的士2%;

    2 如果由于试验箱(室)的尺寸而不能保证这一容差值，则可放宽一些，在 100'C以下用士3C，在 100 C-200℃时

        用士5C，此时应在有关试验报告中写明容差值.

26.2 持续时间

    2 h,16 h,72 h,96 he

    当本标准用于与耐久性或可靠性相联系的有关试验时，则其试验所需的持续时间由相关规范规定。

27 预 处理

相 关规范可以要求预处理。

28 初始检测

    按相关规范规定对试验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及电气和机械性能的检测。

29 条件 试验

29.飞 无人工冷却的试验样品

29.11 无强迫空气循环的试验

29.1.1.1 单个试验样品进行试验时的试验条件

    a)试验箱(室)应处于规定严酷等级所要求的温度。

    b)将处于室温下的试验样品，在不包装、不通电、“准备使用”状态，按正常位置或其他规定的位置

放人试验箱(室)内。

    。)保证有足够时间使试验箱(室)重新达到试验规定的条件，并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

    d)必须按相关规范规定对试验样品通电或加电气负载，并检查确定其能否达到规定功能。

    试验样品应按相关规范规定的工作循环和负载条件(若可行时)处于运行状态。

    e)试验样品在高温条件下暴露的持续时间，应由相关规范规定。持续时间从温度达到稳定时算起。

    注 对于一些小试验样品，没有必要通过测量来检查其是否达到温度稳定，见GB/T 2421-1999中4.8的注 2,

    {)若相关规范要求进行中间检测，按本标准第30章的要求进行。

    B)在条件试验结束时，试验样品应进人恢复程序。在试验过程中，对于通电运行或加负载的试验样

品，应在进人恢复程序前停止通电或卸去负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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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2 多个试验样品在试验箱中进行试验时的试验条件

    当在试验箱(室)中有多个试验样品进行试验时，则要求在各试验样品相应点上进行表面温度测量，

测出的各试验样品之间温度值的偏差不能大于5℃或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之间偏差的500，以大者为准

(见注 2).

    注

    1 通常对以试验时采用的方式安装在试验箱(室)内的各个试验样品进行检测，来确定是否满足上述要求。

        若不能在试验箱(室)中按上述方式进行检测时，则可在正常试验室条件下在箱外进行检测。但应避免外界干扰

      影响，且试验样品的安装方式要与在试验箱(室)中试验时的安装方式相同(如用同一个安装架).

    2 规定各试验样品上相应点测得的表面温度之间的容差值的要求，是为了限制试验样品的放置对试验箱(室)中温

        度梯度的影响.所给定的温度容差(5 C或5%,以大者为准)不包括试验样品间散热差别所引起的偏离在内。这

        种差别可将同一试验样品放在试验箱(室)中的不同位置来检测得到

    试验程序按照29.1.1.1进行。

29-1.2 有强迫空气循环的试验 _

29.1.2.1 单个试验样品进行试验时的试验条件

    当不用强迫空气循环就不能符合规定的试验条件时，如果采用强迫空气循环，则有下列方法:

    在任何情况下风速应该是小的(若可能，不要大于0.5 m/S),

    这一试验方法以下述假定为依据:试验样品上的热点温度和自由空气条件下周围空气温度之差

AT,与周围空气温度几乎无关，这一假定仅当△T:小于25℃且环境温度变化△T2，不超过30℃时适用。

    如果这一范围用附录B的图予以校正，可相应地扩大到80'C和65 C.

    该校正包括对流误差和辐射误差。

    温差△T超过80℃和(或)环境温度变化△T:大于65℃时，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尚未得到证实。
    把试验样品正确地安装在试验室中，使之不要遭受诸如日光和气流的干扰影响，使其在试验环境温

度下经受高温试验时所规定的负载条件。当温度达到稳定后，测量最热点的温度，对较大或较复杂的试

验样品，测量若干代表点的温度，记录每一点的温升△T,o

    如果△T 小于25 C，试验程序按本标准29.1.1进行。

    如果△T;大于25'C，则应根据规定的试验温度，按附录B要求校正试验样品的表面温度T.。在试

验箱(室)温度符合严酷等级时，将试验样品放人试验箱(室)内。然后按相关规范规定将试验样品通电或

加电气负载，试验箱(室)温度应调节到这样一个数值，即试验样品表面上受测点的温度达到上述温度稳

定值T-

    该温度应在整个条件试验期间加U保持，试验应按本标准29. 1. 1. ld)-g)进行试验。
    有关试验方法的图解见附录D。方法B简要流程图见附录F,

29.1-2.2 多个试验样品在试验箱中进行试验时的试验条件

    当在试验箱(室)中有多个试验样品进行试验时，则要求在各试验样品相应点上进行表面温度测量，

测出的各试验样品之间温度值的偏差不能大于5C或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之间偏差的5%，以大者为准

(见注2),

    注

    1 满足这一要求的检测，通常是将试验样品按试验时的安装方式放于试验箱(室)中，关闭试验箱(室)热源而接通

        空气循环时进行

    2 规定各试验样品上相应点测的表面温度之间的容差值的要求是为了限制试验样品的放置对试验箱(室)中温度

        梯度的影响。所给定的温度容差((5 C或 s% 以大者为准)不包括各试验样品间散热差别所引起的偏离在内.这

        种差别可将同一试验样品放在试验箱(室)中的不同位置来检侧得到。

    a)在待试的试验样品中选取 1个或几个，使其暴露在规定试验环境温度的自由空气条件下，施加

规定负载，温度达到稳定后，记录试验样品表面上各代表点的温度。

    b)将全部试验样品放人试验箱(室)内。试验箱(室)温度应保持严酷等级要求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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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试验样品固定在安装架上时，空气气流的干扰应尽可能小。

    注:若比较方便(例如当把装有相同元件的各个支架在不同的时间放人同一试验箱(室)中)则试验箱(室)的温度可

          改为保持在下述a)的温度上.

    c)保证有足够时间使试验箱(室)重新达到试验规定的条件，并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

    d)试验样品应经受规定负载和高温试验的规定温度，箱温的调节应使试验样品在负载下达到温度
稳定后能重现按 a)项测得的温度 。

    。)试验程序按本标准第29. 1. 1. le) ̂-g)进行。
29. 2 有人工冷却的试验样品

    相关规范应规定供给试验样品使用的冷却剂的特性，若冷却剂为空气时，应不受油的污染，并干燥
得足以避免潮湿的影响。

29.2.1 冷却系统和试验箱(室)“分开”

    这类试验样品的冷却系统或是自身装有或是外部供给冷却剂，冷却剂的循环流动管道是与试验箱
(室)相隔开的。

    这类试验样品可按本标准29.1.1进行试验。

    注 若冷却十分有效，以致表面温度降至环境温度以下，就需在试验样品上方((0̂ 5)cm的平面而不是在试验样品

        下方的平面上.，于试验样品和箱壁之间的中间位置来测量周围空气的环境温度。

29-2.2 冷却系统和试验箱(室)“不分开”

    a)试验样品所使用的新鲜冷却空气由试验箱(室)外部源导人，在冷却试验样品后空气排人试验箱

(室 )内。

    这类试验样品可按本标准29.1.1进行试验。

    b)试验样品用冷却空气取自试验箱(室)内，完成冷却任务后回到试验箱(室)内。这类试验样品可

按本标准29. 1. 1进行试验，但应对进人试验样品的空气进行监测，该空气的温度必须在规定的极限范

围内。

30 中间检测

    相关规范可规定在条件试验期间或结束时，试验样品仍在试验箱(室)内时加负载和(或)测量。若测

量需要，相关规范应规定测量的项目和时间。测量时，试验样品不应从试验箱(室)中取出。

    注:在条件试脸期间，不允许将试验样品从试验箱(室)内取出进行恢复前的测量后又重新放人试验箱(室)内。

        如果在待续时间结束前需要了解试脸样品在特定时间的性能，则对每个特定的时间应另外增加一批试验样品

          进行恢复 和最后 的测量，而且 应对每一批试验样品分别进行测量 。

31 恢复

31.1 试验样品应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恢复足够时间，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恢复时间至少为

1 h,

    当几个试验样品同时进行试验，而1h的恢复时间又足够时，则最长恢复时间为2h，所有测量必须

在这一时间结束前完成。

31.2 若相关规范有要求，可在恢复期间对试验样品通电或加负载，并连续地测量其性能。
31.3 当以上所给的标准条件对试验样品不适宜时，相关规范可给出其他的恢复条件。

32 最后检测

    按相关规范的规定对试验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及电气和机械性能的检测。

33 相关规范应给出的信息

    当相关规范包含高温试验时，应给出下列项目尽可能适用的细节:

  12



GB/T 2423.2-2001

a)预处理 ;

b)初始检测;

c)安装或支撑的详图;

d)在条件试验期间试验样品(包括冷却系统)的状态;

e)严酷等级(试验的温度和试验样品暴露的持续时间);

f)条件试验期间的测量和(或)负载;

9)恢复(如果不是在标准条件下恢复);

h)最后检测;
i)供需双方同意的对试验程序的任何更改。

第四篇 试验Bd:散热试验样品温度渐变的高温试验

34 目的

    提供一个标准的试验程序，用以确定散热的元件、设备或其他产品在高温条件下使用的适应性。

    本试验用于经受长时间高温，足以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的试验样品。

    本试验中，试验持续时间通常从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时开始计算.不能满足这一条件时，则参见

引言第1章。

35 一般说 明

    本试验是将室温的试验样品放人同样为室温的试验箱(室)内，然后将试验箱(室)的温度调高到相

关规范规定的严酷等级的温度值。

    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后，在该条件下暴露规定的持续时间。

    相关规范必须说明试验样品在试验时的功能。

    应注意试验样品的冷却装置是否符合相关规范的规定.

    所设计的试验条件是为了模拟试验样品安装在具有规定的热传导特性的安装架上经受“自由空气”

条件的影响。

    所规定的试验温度为试验箱(室)内的环境温度。

    本试验优先选用无强迫空气循环的方法，但当没有强迫空气循环就难于或不可能满足试验规定的

条件时，可以使用强迫空气循环。

    附录A至附录D为本标准的组成部分。

36 试验设备的说明

36.， 试验箱(室)

36.1.1 试验箱(室)内温度应采用温度传感装置来进行检测，温度传感装置的放置应按GB/T 2421-

1999中4.6.2规定。

36.1.2 在无强迫空气循环试验情况下，试验箱(室)与试验样品大小及其散热总量比较起来应足够大，

要大到可以模拟“自由空气”条件的影响。

    附录A中给出了模拟“自由空气”影响的试验箱尺寸的要求，表示为试验样品的大小与其单位表面

积上散热量的函数关系。

36-1.3 试验箱(室)内壁应接近热黑，其辐射系数不小于0.7.

    为了限制辐射影响，试验箱(室)内壁温度达到稳定后，内壁各部分温度与规定试验温度之差不应超

过规定试验环境温度的30o(按开尔文温度计算)。

    这一要求适用于试验箱壁所有部分，且试验样品不应受到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任何加热与冷却元件

                                                                                                                                                          13



cB/T 2423.2-2001

的直接辐射。

36-1.4 用有强迫空气循环的试验箱(室)进行试验时，风速尽可能低。

36.1.5 绝对湿度不应超过20 g/m，水汽(相当于35℃时50%的相对湿度)，当试验温度低于35'C时，

相对湿度不应超过50%o

36-1.6 当相关规范对试验样品规定了工作循环时，必须采取措施使试验温度保持稳定。

    当试验样品是一些元件，且任一时间带负荷元件在试验箱(室)内分布都相当均匀时，则通常可采用

元件交错带负荷的方法使试验温度保持稳定。

      注:如果对试验样品规定有工作循环的试验，在无负载期间，试验箱(室)温度不应降到规定试验温度之下(见附

          录 D)

36.2 安装

36.2.1 试验样品的安装架和联接件的导热性及其他有关特性应在相关规范中加以规定，若试验样品

和某种特定的安装架一起使用时，则试验中应使用这些装置。

36-2.2 当试验样品被设计安装在无特殊要求的散热器上时，在试验中要求散热器具有的热容量和热

传导性应足以保持其温度接近试验箱(室)温度。

36.2. 3 若对安装架的特性一无所知时，则要求安装架有低的导热率，使得试验样品与安装架之间实际

上是绝热的。

36-2.4 若为元件类m的试验样品，则需用安装架，在此情况下，相关规范应给出确定安装架和连接件

的热特性所必需的细节。在特殊情况下，若可能，相关规范应给出导线的长度。

36. 2.5 当试验箱(室)中有多个试验样品时，应确保试验样品不会受到周围试验样品和安装架不应有

的干扰 。

37 严酷等级

    相关规范应规定由试验温度和试验持续时间表示的严酷等级，其数值优先从37.1和37. 2所给的

数值中选取。

37.1 温度

      +200C士 2C

      +175 C士2C

      +155 C士2C

      +125 C士2C

      + 100'C士2C

      +85 C士 2C

      +70 C士2'C

      +55C士ZC

      + 40 C士 2C

      十 30'C士 2C

    注

    1 不考虑其他因素时，对于温度在 200'C-1 000℃时，温度应从以下数值选择:

          250 C,315 C,400C、500'C、 630'C、 800亡,1000C.

      容差值为以上温度值(按℃计算)的士2%:

    2 如果由于试验箱(室)的尺寸而不能保证这一容差值，则可放宽一些，在 100℃以下用士3'C，在 100'C ̂ 200℃时

        用士5 C，此时应在有关试验报告中写明容差值

37.2 持续时间

    2 h,16 h,72 h,96 h,

    当本标准用于与耐久性或可靠性相联系的有关试验时，则其试验所需的持续时间由相关规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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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预处理

相关规范可以要求预处理。

39 初始检测

    按相关规范规定对试验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及电气和机械性能的检测。

40 条件试验

40.1 无人工冷却的试验样品

40.1.1 无强迫空气循环的试验

40.1.1.1 单个试验样品进行试验时的试验条件

    a)试验箱(室)温度为室温。

    b)将处于室温下的试验样品，在不包装、不通电、“准备使用’，状态，按正常位置或其他规定的位置

放人试验箱(室)内。

    C)试验箱(室)温度应调节到符合规定的严酷等级的温度，保证有足够时间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

稳定 。

    试验箱(室)温度变化速率在5 min内平均不能超过1 C/min,

    d)必须按相关规范规定对试验样品通电或加电气负载，并检查确定其能否达到规定功能。

    试验样品应按相关规范规定的工作循环和负载条件(若可行时)处于运行状态。

    e)试验样品在高温条件下暴露的持续时间，应由相关规范规定。持续时间从温度达到稳定时算起。

    注:对于一些小试验样品，没有必要通过测量来检查其是否达到温度稳定，见GB/T 2421-1999中4. 8的注2.

    f)若相关规范要求进行中间检测，按本标准第41章的要求进行。

    9)在条件试验结束时，试验样品仍应保存在试验箱(室)内，并使其温度逐渐降低到符合试验标准

大气条件范围的温度值。箱体内的温度变化速率在5 min内平均不能超过1 0C /min，且不超过5 min的
平均值 。

    在试验过程中，对通电运行或加电气负载的试验样品，应在温度降低前停止通电或卸去负载。

    h)在试验结束时，试验样品应在试验箱(室)内或其他适当的方法进人恢复程序。

40.1.1.2 多个试验样品在试验箱中进行试验时的试验条件

    当在试验箱(室)中有多个试验样品进行试验时，则要求在各试验样品相应点上进行表面温度测量，

测出的各试验样品之间温度值的偏差不能大于5℃或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之间偏差的5%，以大者为准

(见注 2)a

      注

    1 通常对以试验时采用的方式安装在试验箱(室)内的各个试验样品进行检测，来确定是否满足上述要求。

        若不能在试验箱(室)中按上述方式进行检测时，则可在正常试验室条件下在箱外进行检测。但应避免外界干扰

        影响，且试验样品的安装方式要与在试验箱(室)中试验时的安装方式相同(如用同一个安装架)

    2 规定各试验样品上相应点侧得的表面温度之间的容差值的要求是为了限制试验样品的放置对试验箱(室)中温

        度梯度的影响。所给定的温度容差(5℃或 5%，以大者为准)不包括由于各试验样品间散热差别所引起的偏离在

        内。这种差别可将同一试验样品放在试验箱(室)中的不同位置来检测得到。

    试验程序按照40.1.1.1进行。

40-1.2 有强迫空气循环的试验

40.1.2.1 单个试验样品进行试验时的试验条件

    当不用强迫空气循环就不能符合规定的试验条件时，如果采用强迫空气循环，则有下列方法:

    在任何情况下风速应该是小的(若可能，不要大于。. 5 m/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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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法 A:

    这种方法是用于试验箱(室)足够大可符合附录A规定的条件，但仅能借助空气循环才能保持试验

箱(室)内的环境温度。

    这一方法是将试验样品放人或安装在试验箱(室)内。在试验箱(室)内的气流和加热系统都关断的

情况下，对试验样品加上进行高温试验时规定的负载，则可开始试验。

    当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后，用适当的检测装置测量若干代表点的温度，记录各点的温升。

    然后，开启试验箱(室)的通风装置，使空气流通，一旦试验样品重新达到温度稳定，再对各代表点进

行温度测量。如果这些代表点温度和无强迫空气循环时的测量值比较，相差大于5C或达到相关规范规

定的其他值，则说明空气循环速度太快，应予降低，直至达5C或其他规定温差为止。如果不能做到，就

应采用方法B,

    此后，接通试验箱(室)加热装置的电源，开始试验。环境温度的测量应按GB/T 2421-1999中

4·6.2规定进行。

    试验按40.1.1.1规定进行。

    方法A的图解见附录C。方法A的简要流程图见附录E,

    方法 B:

    当不能满足附录A中的要求时，可使用本方法。

    方法B以下列假定为依据:即在自由空气条件下试验样品上最热点温度和周围空气环境温度之差

AT,和周围空气环境温度几乎无关，这一假定只在△T 小于25℃和环境温度变化△T:不超过30℃时

适用 。

    若用附录B的图来校正，则上述应用范围AT 可相应地扩大到80 C,环境温度变化△T:可扩大到

65"C.

    该校正包括对流误差和辐射误差。

    温差△T:超过80'C和(或)环境温度偏差△T:大于65 C时，方法B的有效性尚未得到证实。

    将试验样品正确地安装在试验室中，避免诸如日光和气流的干扰影响，使其在试验环境温度下经受

高温试验时所规定的负载条件，则可开始试验。

    当试验样品温度达到稳定后，测量最热点的温度或对较大或较复杂的试验样品，测量若干代表点的

温度，记录每一点的温升△T�
    试验样品放人试验箱(室)，施加规定的负载。将试验箱温度调节到这样一个数值，即在试验室环境

温度下测量的试验样品上各点温度等于试验规定的环境温度和上述△T，值的代数和。如果△T，小于

25'C，则试验就按本标准40.1.1.1进行。

    如果△T，大于25'C，则应根据规定的试验温度按附录B要求校正试验样品的表面温度T,，在试验

箱(室)和试验样品温度均为室温时，将试验样品放人试验箱(室)内，然后按相关规范规定将试验样品通

电或加电气负载，并升高试验箱(室)内温度。

    温度变化速率在5 min内平均不能超过1'C /min,

    试验箱(室)温度应调节到这样一个数值:即试验样品表面上受测点的温度达到上述温度稳定值

T,。在整个条件试验期间都必须保持这一温度，试验程序按40.1.1.ld)̂ h)进行。

    方法B的图解见附录D。方法B的简要流程见附录F,

40.1.2.2 多种试验样品在试验箱中进行试验时的试验条件

    当在试验箱(室)中有多个试验样品进行试验时，则要求在各试验样品相应点上进行表面温度测量，

测出的各试验样品之间温度值的偏差不能大于5C或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之间偏差的5%，以大者为准

(见注2).

    注

    1 满足这一要求的检侧，通常是将试验样品按试验时的安装方式于试脸箱(室)中，关闭试验箱(室)热舔而接通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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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循环时进行。

    z 规定各试验样品上相应点测得的表面温度之间的容差值的要求是为了限制试验样品的放置对试验箱(室)中温

        度梯度的影响 所给定的温度容差(5℃或5%，以大者为准)不包括各试验样品间散热差别所引起的偏离在内

        这种差别可将同一试验样品放在试验箱(室)中的不同位置来检测得到

    a)在待试的试验样品中选取1个或几个，使其暴露在规定试验环境温度的自由空气条件下，施加

规定负载，当温度达到稳定后，记录试验样品表面上各代表点的温度。

    b)将全部试验样品放人试验箱(室)内。接通试验箱(室)内的空气循环和热源，试验箱(室)内温度

的调节应使试验样品在负载下达到温度稳定后能重现上述a)项测得的各点表面温度值。
    当试验样品是被安装在试验架上时，对气流的干扰应尽可能地小。

    试验应按照本标准40. 1. 1. 1进行。

40.2 有人工冷却的试验样品

    相关规范应规定供给试验样品使用的冷却剂的特性。若冷却剂为空气时，要注意不使其受油的污

染，并干燥得足以避免潮湿的影响。

40.2.1 冷却系统和试验箱(室)“分开”

    这类试验样品的冷却系统或是自身装有或是外部供给的，冷却剂的循环流动管道是与试验箱(室)

隔开的。

    这类试验样品可按本标准40-1.1进行试验，40. 1.2的方法A可供选择。

    注:若冷却十分有效，以致表面温度降至环境温度以下，就需在试验样品上方((0--5 cm)的平面而不是在试验样品

        下方的平面上，于试验样品和箱壁之间的中间位置来测量周围空气的环境温度

40-2.2 冷却系统和试验箱(室)“不分开”

    a)试验样品所使用的新鲜的冷却空气取自试验箱(室)外部源导人，在冷却试验样品后排人试验箱

(室 )中。

    这类试验样品可按本标准40. 1. 1进行试验,40. 1. 2的方法A作为替用方法。

    b)试验样品用冷却空气取自试验箱(室)内，在完成其冷却作用后又回到试验箱(室)内。

    这类试验样品可按本标准40-1.1进行试验，40. 1.2的方法A作为替用方法，但应对进人试验样品

的空气进行监测，该空气的温度必须在规定的极限范围内。

41 中间检测

    相关规范可规定,if条件试验期间或结束时，试验样品仍在试验箱(室)内时加负载和(或)测量。若测
量需要，相关规范应规定测量的项目和时间。测量时，试验样品不应从试验箱(室)中取出。

    注:在条件试验期间，不允许将试验样品从试验箱(室)内取出进行恢复前的测量后又重新放人试验箱(室)内.

        如果在持续时间结束前需要了解试验样品在特定时间的性能，则对每个特定的时间应另外增加一批试验样品

        进行恢复和最后的测量，而且应对每一批试验样品分别进行测量

42 恢复

42.1 试验样品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恢复足够时间，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恢复时间至少为1 h,

    当几个试验样品同时进行试验，而1h的恢复时间又足够时，则最长恢复时间为2h，所有测量必须

在这一时间结束前完成。

42.2 若相关规范要求，可在恢复期间对试验样品通电或加负载，并连续地测量其性能。

42.3 当以上标准条件不适于试验样品时，相关规范可给出其他的恢复条件。

43 最后检测

    按相关规范的规定对试验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及电气和机械性能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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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相关规范应给出的信息

    当相关规范包含高温试验时，应给出下列项目尽可能适用的细节:

    a)预处理;

    b)初始检测;

    c)安装或支撑的详图;

    d)在条件试验期间试验样品(包括冷却系统)的状态;

    e)严酷等级(试验的温度和试验样品暴露的持续时间);

    f)条件试验期间的测量和(或)负载;

    9)恢复(如果不是在标准条件下恢复);

    h)最后检测;

    i)供需双方同意的对试验程序的任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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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试验 样品的体 积

    试验箱(室)的尺寸应满足以下条件:

Al 试验样品体积等于或小于ldm'

    a)功率散耗等于或小于50 W.
    任何试验样品表面与箱壁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小于10 cm;
    b)功率散耗大于5o w而不超过100 W.

    任何试验样品表面与箱壁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小于20 cm. _

A2 试验样品体积大于1 dm'

    任何试验样品表面与箱壁之间的最小距离为 10 cm,除非试验样品体积与单位表面面积的功率散

耗之间的关系如曲线所示需要一个最大距离。试验箱的体积与试验样品体积之间的比例不小于5:1e

试验样品应尽可能地放置在试验箱(室)的中心使得试验样品任何部分与箱壁之间有足够大的空间，环

境温度的监测按照GB/T 2421-1999中第4章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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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毅样品的钵积(Am')一

曲线 1 表示试验样品表面与箱壁之间距离为10}、时，单位面积上允许的最大散热量与试验样品体积的关系;

曲线 2 表示当其距离为 20 cm时两者的关系。

                                                  图 1

试验样品任何表面与相对应箱壁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小于 10 - e

试验样品体积是按试验样品可内接其中的最小平行六面体的体积来定义的.

试验样品表面面积是按试验样品可内接其中的最小直角平行六面体的总表面积来定义.假如试验样品上的热量

不对称时，则只要考虑最受发热源影响的一面或数面的表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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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校正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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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样品表面温度)孔

示例 :

问:若在+20℃自由空气中耗散一定功率的物体，达到的表面温度为70 C.

    在+55'C的自由空气中耗散同样多功率时，其表面温度是多少?

答:从T。尺上的+20℃点到T。尺上的十70℃点画一直线，记下它与枢轴线的交点，再从T.尺上+55'C

的点与通过枢轴线上的这一点画一条直线，得出它与T，尺的新交点，+98 C。这就是所求+55℃的表面

温度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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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Bd 方法A有强迫空气循环试验温度状态的图示

试验样品温度兀

a
第一阶段:加负载的试验样品。试验箱内循环气流

          和热源断开时的试验箱条件中的试验，
          试验样品温度的测量。

断开热源的周围温度T.

试验样品温度 T.

a
第二阶段:加负载的试脸样品。试验箱开动通风装

          置接通气流，但不开动热派时的试验箱
          条件中的试验.AT，一△讯‘应是小的。

断开热源的周围温度 z.

试验样品温度 T.

第三阶段:加负载的试脸样品.试验箱内气流和
        热源都接通时的试脸箱条件中的试脸。
          监侧所规定的环境试验温度。

规定试验温度
二试验箱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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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Be和试验Ba 方法B有强迫空气循环试验温度状态的图示

试验样品温度孔

4 第一阶段:加负载的试验样品。在无强迫空气循环
          的试验室条件下试验。试验样品温度侧
            量.

室内周围温度T,

试验样品温度T,

  试验箱温度

a

        .

卜
a

规定的试验温度

a

第二阶段:加负载的试验样品.在有强迫空气
          循环的试验箱中试验.检测试验样
          品温度。进行监控AT，必须是小的，

          试验箱(室)温度侧量按GB/T 2421
          -1999第4章的定义要求进行.



GB/T 2423.2-2001

              附 录 E

            (提示的附录)

试验Ba(40.1. 2)中方法A简要流程图

程序1

程序2

程序3

程序4

程序5

程序石

程序7

程序S

程序9

将试验样品放入或安装在试验箱 (室)内，在试验箱 (室)内的循

环气流和加热系统都关断

试验样品经受在高温试验时规定的负载条件

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侧量若干点的温度，并记录每一点的温升

开动试验箱 (室)循环气流设备使箱内有强迫空气气流

气流速度降低应保证其差值在5K或其他规范所规定的温差要求

方法B

接通试验箱 (室)热源装置的电源并进行加热，试验环境温度的

侧量应按GB/T2421-1999      4.6.2规定进行

试验程序按40.1.1进行

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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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Bc(29.1. 2)和试验Bd(40.1. 2)中方法B简要流程图

试验样品在环境温度 (T,)下经受高温试验所规定的负载条件，

当试验样品温度达到稳定，测量试验样品的最热点温度 (T矽

假如AT,>80K

或△T,>65K

产 7.。一T,= AT, 、
        T一乙=A兀

计算其差值,T.是规定试验温度

假如AT,<25K

AT,<30K

④
程序3

按皿

29.1.1

进行

试验

假如25K<AT,<80K

或30K<A兀<65K

应根据规定的试验温度按附录B要求校正温度 (T)

当试验箱 (室)为规定试验温度 (试验BO 或室温(试验Bd)时，

将试验样品放入箱内

试验样品通电或加电气负载，并按照试验Bd方法升高溢度

试验箱内温度应调整到试验样品表面的温度值T，并一直保持这一温度

试验过程按照29. 1. 1. 1 e)-g)(试验Bc)或40.1.1.1e)一h)(试验Bd)规定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程

程

.

程

程

程

程

程

结 束


